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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不到押金可维权
【案例】赵先生来太原后，租了一套房，与

房东签订一年的租赁合同，并支付了 2000 元
押金。房东承诺，租期满后，会全额退还。然
而，赵先生搬走时，房东却以屋子没打扫、物品
有损坏等理由，拒退押金。双方多次交涉，始
终无果。

【释法】王建花律师表示，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双方租赁关系终止，若承租人无违约行为，
并按约定归还房屋物品，房东应退还押金。房
东无故拒退属违约，若合同有明确押金退还条
款，更应依约执行。赵先生可向房屋租赁管理
部门投诉，或依合同向法院起诉。律师提醒：
签租赁合同时，要详细约定押金退还条件和时
间，保留好缴费凭证。租赁期间，应爱护房屋
物品。若遇押金不退，请保持冷静，依法维权。

未按期完工属违约
【案例】居民孙先生装修房子，与装修公司

签订合同，约定总价 15.8万余元，工期 3个月。
孙先生先支付了一半的款项，即 7.9 万余元。
然而，装修公司完成水电和地面铺设（占施工
总量的三分之一）后停工，既不继续装修，也不
退还剩余款项，还要求延长工期。

【释法】律师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规定，装修公司作为承揽人，应按约定
完成工作。其未在规定工期内完工且中途停
工，属违约。业主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继续装修或退还未完成部分的款项并赔偿损

失。若装修公司因资金问题无法履约，业主可
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款项。律师提醒：签装修
合同前，要仔细审查条款，明确装修内容、工
期、质量、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装修中定
期监督进度和质量，有问题及时沟通。一旦发
生纠纷，及时收集合同、付款凭证、进度照片等
证据，以便依法解决。

宠物被撞分情况
【案例】居民王女士，在安宁街的人行便道

遛狗。李先生骑电动自行车经过时，狗突然
蹿出，李先生躲闪不及，将狗撞伤。王女士带
狗就医，花费 3000元。她认为，李先生骑行速
度快，应赔偿全部费用。而对方认为，遛狗不
牵绳，也有过错。

【释法】律师称，从养犬管理看，依据相关规
定，养犬人有义务采取安全措施，王女士遛狗不
拴绳违反文明养犬要求，存在明显过错。从交
通规则看，李先生骑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行驶，
且速度过快，也有过错。双方应按过错比例分
担责任，赔偿金额依过错程度和治疗花费等确
定。若协商不成，可通过调解、诉讼解决。

律师提醒：应自觉做到遛狗拴绳。非机动
车驾驶者要注意路况，控制车速，遵守交规。发
生纠纷应保持冷静，协商解决不成则依法维权，
保留好现场照片、病历和费用清单等证据。

当天，中海社区网格员卫小燕将律师的解
答情况，逐一整理后发到了业主群，供其他居
民参考。 记者 李涛

本报讯（记者 梁丹）
为了确保消费者在购买和
使用保险产品时能够得到
充分保护，省保险行业协会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到来之际发布专题，解读“三
适当”原则，帮助消费者更好
地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保
险产品，远离投保陷阱。

“选对产品”——产品适
当。金融消费者可以从产
品投资方向、产品期限、产
品风险等级、产品风险收益
特征、产品赎回及退出条件
五个方面，客观、全面了解
金融产品，认真阅读金融产
品相关文件；签订合同时要
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
涉及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违
约责任、免责事由等条款。

“找对人员”——销售适
当。金融消费者应根据金
融机构从业人员专业知识、
销售能力、诚信水平、品行
状况等方面为自身甄选更
专业的销售人员。

“自我诊断”——客户适
当。金融消费者在通过金
融机构购买金融产品前，应
进行风险能力测评，确定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自
身情况相匹配的金融产品。

省保险行业协会提醒广
大金融消费者，所处的人生
阶段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
和达成的目标均有所差异，
因此了解“三适当”原则，才
能科学理性地选择金融产
品，充分保障自身权益不受
侵害。

本报讯（记者 张勇）
3月 13日，杏花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提醒广
大消费者：电极式电热水袋
千万别买！

电极式电热水袋通过
电极直接接触液体加热，液
体带电且无温控装置，易引
发漏电、短路、爆炸等事
故。长期使用后电极生锈，
液体电阻降低，可能导致过
热甚至自燃，已有多地报道
因此引发的火灾案例。此
类产品因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早在 2010 年已被《家用
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储热
式电热暖手器的特殊要求》
明确禁止生产与销售。

最近，有消费者向杏花
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称，部分商户仍在违规销售
国家明令禁止的电极式电
热水袋。执法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进行排查检查，在一

家商户发现销售电极式电
热水袋，现场查扣涉嫌问题
产品 4件。检查中，执法人
员要求商户严格核查供应
商资质，确保产品符合国
标，拒绝无合格证或标称

“电极式”的产品。目前，
该局正在对违规商户进行
依法处理，并督促下架问
题产品。

此外，执法人员提醒消
费者选购电暖宝时，轻捏热
水袋充电部位，若触到两截
硬质圆柱体（电极），则为电
极式；若为网状线圈或U形
管状结构（电热丝/电热管
式），则为安全产品；认准产
品说明书中的“电热丝式”
或“电热管式”，并检查是否
有 3C认证的充电线及完整
企业信息，避免“三无”产
品；自行注水的电热水袋易
因操作不当引发风险，建议
选购预封装液体产品。

本报讯（记者 张勇）3 月 13 日，
在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的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省消费者协会提醒消
费者，预付式消费要谨慎。

预付式消费投诉问题主要包括：
不签订书面合同，经营者仅提供一张
卡或一个虚拟账号，履行合同时也只
有经营者单方面记录，消费者常因缺
少书面证据而陷入维权困境；经营者
虚假承诺、虚假宣传，收款后随意降
低商品或服务质量、服务内容；设置
不公平格式条款，如在预付卡或相关

合同上注明诸如“本卡不得退卡转
让”“余额过期作废”“本公司有权单
方面解约”等不公平格式条款；交费
容易退费难，甚至出现经营者携款跑
路问题。在各种预付式消费问题中，
资金安全风险最为突出，特别是每逢
年底，经营者跑路现象多发。现实
中，经营者随意挪用预付费、拒不退
款，甚至恶意卷款跑路等现象屡见
不鲜。

“预付式消费是目前消费者群体
投诉的多发领域。”省消费者协会秘书

长雷俊福表示，“因为预付式消费涉及
多个领域，目前在监管方面仍存在着
法律规范滞后、部门职责不清、缺少统
一的监管平台等问题。加强预防、强
化监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省消协提醒消费者，选择预付式
消费时，一定谨慎选择商家。交费
前，多关注有关部门的风险警示，建
议先查阅了解相关经营者的经营资
质、经营情况以及其他消费者的评
价。尽量选择具有一定规模、证照齐
全、知名度较高、口碑较好、经营状态

好的企业。消费者要仔细阅读合同、
尽量签订书面合同。根据消保条例
相关规定，预付式消费商家应当跟消
费者签订书面合同。要仔细审阅合
同中有关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价
格、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尤其注意
合同中是否存在收款不退、过期作
废、限制转卡、丢卡不补等“霸王条
款”。消费者一定要保留好消费凭
证。如果遇到预付式消费纠纷，应当
及时与商家或平台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

3月13日，
太原国际珠宝
展在晋阳湖国
际会展中心开
展。展会还提
供 免费鉴定服
务，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往。
张澍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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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三适当”原则
远离投保陷阱

结合具体案例 律师现场释法
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们难免遇到纠纷。有时，因不熟悉具体法律条款，陷入

“有理说不清”的困境，矛盾也易激化。3月12日，中海社区特邀山西瀛远律师事
务所的王建花律师，针对居民给出的具体事例，现场答疑解惑。


